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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林浩吉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64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H309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3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1414969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學校實施課業輔導時，應確依「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

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等相關規

定落實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7月25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145404149函辦理。

二、請確依本要點規定實施課業輔導，重要原則說明如下：

(一)由學生自由參加，不得有強迫參加情事，並應取得學生

家長同意書。

(二)辦理課業輔導前，應訂定課業輔導實施計畫；計畫內

容，應包括課業輔導實施科目、上課期程、時間安排及

收費規定。

(三)不得提前教授新單元教材，或採用坊間出版專為應付升

學考試之各種參考書及測驗卷。

(四)須依規定之時間、節數辦理。學期中辦理之課業輔導，

應於星期一至星期五正式課程結束後實施1節，每節50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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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，其結束時間不得逾17時30分；寒假課業輔導以40節

為原則，暑假課輔以120節為原則。

(五)課業輔導費及支用，須依規定辦理；課業輔導費支用項

目為鐘點費及行政費；所收費用，以每節新臺幣（以下

同）25元為上限。

三、於學期中或寒假、暑假辦理課業輔導，應於學生自願參加

之前提下，徵詢教師授課意願，妥為安排相關課務。

四、請確依「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

事項」相關規定辦理，包括第8點規定，學生於非學習節數

活動之參與狀況，不得列入出缺席紀錄；第9點規定，學校

實施課業輔導，不得對學生實施列入學業成績計算之評

量。

五、寒暑假、國定例假日或課後期間，辦理非學習節數之課外

活動及校外營隊活動，請確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

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」（以

下簡稱本注意事項）所定下列規定事項辦理，不得假借課

外活動或校外營隊活動名義實施課業輔導：

(一)學生課外活動相關規範：

１、本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，學生課外活動，僅就本校學生

辦理「非課業輔導」性質之活動。

２、本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，學校辦理課外活動前，應主動

公開課外活動之計畫內容的重要事項。

３、本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，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前，應訂定

計畫，其內容包括日期、地點、行程、工作分配、活

動設計、師資安排、交通方式、保險規劃及收退費基

36

5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4 頁

準、行前通知、安全維護、應變措施及其他相關事

項，並經校內行政程序通過後實施。

(二)校外營隊活動相關規範：

１、本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：指學生參加由業者於寒暑假、

國定例假日或課後期間全程於國內主辦，向參加學生

收取費用之活動。

２、本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，應定期宣導，學生參加校外營

隊活動前，應與其法定代理人、實際照顧者或師長充

分討論，並依本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與業者（含學校）

簽訂契約。

(三)綜上，本注意事項之規定名稱，已可知「課外」即不包

括教授正式課程之活動；倘所辦理之學生課外活動及校

外營隊內容，係包括教授課綱進度或具課業輔導性質(課

程綱要各領域科目之課業複習或相關補充課程)，即與本

注意事項第2點之「學術」活動定義未合，而無本注意事

項適用之餘地。

六、另如有下列「不符」規定之情形，應立即檢討改善，並確

實依規辦理：

(一)以誘導及勸說等方式，要求學生家長同意學生參加課業

輔導。

(二)於課業輔導時，提前講授課程進度，使學生、家長擔心

如不參加課業輔者，將使學習進度落後。

(三)未取得家長（學生）同意書，即將課業輔導費列入註冊

繳費單。

(四)實施期中課業輔導每節未達50分鐘。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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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於學期中之夜間或假日辦理課業輔導；或以多元課程、

檢定考試複習、夜間自習、週六日及寒暑假學術營隊活

動、課外活動等另立名目方式，辦理實屬課程綱要各領

域科目之課業「複習」或相關「補充」課程。

(六)於課業輔導時間實施筆試，並列入學業成績評量；將學

生參與狀況列入出缺席紀錄。

(七)未依規定期限，於學校網站首頁公告課業輔導實施計畫

及檢核表。

七、請學校透過校務會議、教師晨會及相關會議等，落實向所

有教師宣導前述相關規定，要求教師務必遵守，並持續了

解實際執行情形。

八、有關課業輔導及學生課外活動及校外營隊辦理事項，學校

如有違反相關規定或其他違失情事，經查屬實者，將依相

關法規究責。

九、另學校實施課業輔導情形，已列為教學正常化視導重要項

目，如有違反相關規定或其他違失情事，經查屬實者，將

依相關法規究責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衛生保健及環境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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